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521 号文

核准，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禾嘉股份”或“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0,000 万股，发行价格 6.06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 484,8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净额为 480,459.77 万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天圆全”）出具天圆全

验字[2015]000029 号验资报告进行验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禾嘉

股份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出

具本持续督导工作报告。 

一、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规的相关规

定，尽责完成持续督导工作。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禾嘉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

主要如下表所示： 

事项 督导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 

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

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已与公司签订《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禾嘉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与承销协议

书》，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和义务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保荐代表人及项

目组对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对其有关事项

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对其进行了回访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期间，禾嘉股份未发生须公开发表



事项 督导情况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声明的发行人违法违规事项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

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

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

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持续督导期间，禾嘉股份无违法违规情况；

相关当事人无违背承诺的情况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持续督导期间，无违法违规情况；相关当事

人无违背承诺的情况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核查了公司执行《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等相关制度的履行情况，均符合相关法规要

求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对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

行了核查，该等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可以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详见“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

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详见“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1、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

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

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2、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事项 督导情况 

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

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

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

予以纠正 

13、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现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情况 

14、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

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

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

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5、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

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股

票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

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

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

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

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督导公司出具追认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专项现场

检查报告 

16、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 

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

现场检查的工作要求 

17、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

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

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

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上市公司于

2015 年度发生的部分关联交易未履行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已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

检查并出具了专项检查报告，并督导上市公

司履行了追认程序 

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中信建投与禾嘉股份的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等人员进行了沟通，查阅了公

司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对禾嘉股份 2015 年 7 月 3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的持

续督导期内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审阅。 

禾嘉股份自 2015 年 7 月 3 日起至本报告出具日止的信息披露文件如下：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审阅情况 

2015 年 7 月 3 日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1、审阅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

及格式是否合法合规； 

 2、审阅公告的内容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确保披露

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3、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是

否合法合规； 

4、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出席人员资格是否

符合规定，提案与表决程序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禾

嘉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四川禾嘉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

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禾

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审核报告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

告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验资报告 

2015 年 7 月 6 日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5 年 7 月 7 日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15 年 7 月 8 日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5 年 7 月 11 日 
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的

公告 

2015 年 7 月 13 日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2015 年 7 月 14 日 股份质押公告 

2015 年 7 月 16 日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审阅情况 

2015 年 7 月 31 日 关于延迟披露 2015 年半年报的公告 

2015 年 8 月 5 日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2015 年 8 月 8 日 关于有关媒体不实报道的澄清公告 

2015 年 8 月 11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展公告 

更正公告 

2015 年 8 月 26 日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

告 

2015 年 8 月 27 日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

告 

2015 年 8 月 28 日 

为全资子公司担保公告 

《公司章程》修订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015 年半年报摘要 

2015 年半年报 

2015 年 8 月 29 日 

公司章程(2015 修订)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及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2015 年 9 月 1 日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

告 

2015 年 9 月 9 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更名的公告 

2015 年 9 月 16 日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5 年 9 月 21 日 
关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议

案的公告 

2015 年 9 月 24 日 

股份质押公告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审阅情况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 年 10 月 23 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禾

嘉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核查意见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

保的公告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 年第三季度季报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015 年 10 月 29 日 股份质押公告 

2015 年 11 月 6 日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5 年 11 月 11 日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2015 年 11 月 12 日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公告 

2015 年 11 月 19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2015 年 11 月 26 日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5 年 12 月 4 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

告 

2015 年 12 月 5 日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持续督导工作期间，保荐机构按照《持续督导工作计划》对涉及募集资金使

用、重大关联交易、定期报告披露等事项的公告内容进行了事前审阅，对其它类

型公告进行了事后审阅。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经核查，上市公司在 2015 年报报告期内与关联方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九天投资”）、贵州图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图南矿业”）

及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煤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动力配煤”）曾发生关联交易，但

未按照程序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披露，现对上述关联交易情况汇报如下： 

（一）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5 年 7 月以后，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入供应链管理和保理业

务领域，其中供应链管理平台业务通过云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滇

中供应链”）和贵州禾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贵州供应链”）实施，商业

保理业务通过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下称“滇中保理”）实施。 

1、与保理业务相关的关联交易 

由于九天投资、图南矿业、及动力配煤在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大量优质、低风

险的应收账款及票据，滇中保理一直为其提供保理和票据相关服务。公司于 2015

年 4 月开始参股滇中保理，并在 2015 年 8 月成为其控股股东。自公司成为滇中

保理的控股股东起，滇中保理及滇中供应链为九天投资、图南矿业与动力配煤提

供保理和票据等相关的服务成为关联交易。2015 年度，上述关联交易总的发生

额为 24.45 亿元，为公司带来的收益约为 821.3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人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元） 

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保理款 158,990,000.00  

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煤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保理款 2,192,866,312.94  

贵州图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保理款 93,367,908.82 

合  计 2,445,224,221.76 

2、与供应链管理相关的关联交易 

2015 年 7 月滇中供应链为图南矿业的下属煤矿及动力配煤的下属煤矿的供

煤业务提供供应链管理服务，为此 2015 年 7 月至 8 月，滇中供应链与下游客户

签订了供煤协议，同时与图南矿业及其下属煤矿、动力配煤及其下属煤矿签订了



《原煤采购合同》，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滇中供应链向图南矿业及

其下属煤矿、动力配煤及其下属煤矿购买煤炭，并支付了采购款。 

后因受经济下行、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下游客户不能按协议履约，因此公

司与图南矿业及其下属煤矿、动力配煤及其下属煤矿解除了《原煤采购合同》，

图南矿业及其下属煤矿、动力配煤及其下属煤矿按约定于 2015 年 11 月至 12 月，

陆续向滇中供应链归还了上述预付账款，并按照约定支付了 4,020.36 万元的资金

使用费用。此外，滇中供应链于 2015 年下半年为图南矿业提供了 3.77 亿元的票

据业务预付款服务，收取服务费 1,012.82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人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元） 
资金使用费

（元） 

贵州图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票据业务 377,108,824.65  10,128,213.95  

图

南

矿

业

下

属

煤

矿 

兴仁县兴隆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134,985,000.00 4,269,161.21 

兴仁县潘家庄镇王家寨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141,910,000.00 4,970,823.48 

兴仁县潘家庄镇兴隆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162,575,000.00 4,784,755.30 

安龙县海子乡长湾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92,500,000.00 3,265,805.00 

兴仁县下山镇兴旺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110,800,000.00 3,911,904.80 

兴仁县下山镇四海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127,065,000.00 4,486,156.89 

动

力

配

煤

下

属

煤

矿 

富源县大河镇核桃冲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62,364,719.22 2,132,499.21 

富源县大河镇五里德煤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92,250,000.00 3,231,333.00 

曲靖狮子山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96,000,000.00 3,365,190.00 

富源县恩发选煤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72,750,000.00 2,404,213.50 

云南省宣威市文兴乡大坡煤

矿 

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购买煤炭 98,900,000.00 3,381,786.60 

小  计 1,192,099,719.22  40,203,628.99  



所有金额合计 1,569,208,543.87  50,331,842.94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

的原则下进行，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合作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

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以上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 

（四）保荐机构履行的义务 

保荐机构在发现禾嘉股份存在的上述问题后，履行了以下持续督导义务： 

1、出具《持续督导工作备忘录》 

2016 年 4 月 15 日，中信建投项目人员根据现场检查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

向禾嘉股份及其控股股东九天投资、实际控制人冷天辉出具了持续督导工作备忘

录，指出了滇中供应链公司与图南矿业、动力配煤关联交易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危

害，要求上市公司董监高、九天投资董监高及冷天辉等学习并了解《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违规责任追究细则》等

规章、制度，研究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补救措施，对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进

行自查并准备汇报材料。 

2、组织现场学习 

中信建投项目人员制作了《上市公司董监高的相关规定与要求》、《关联交易

法规与案例全面解析》等培训课件，并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及 4 月 17 日，对禾

嘉股份全体董监高、九天投资全体董监高、冷天辉、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权

的股东代表等进行了两次现场培训，向以上人员详细讲述了上市公司董监高、上

市公司控股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对上市公司负有的责任、义务等行

为规范。 



3、组织保荐机构项目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规，查找工作中存在的疏漏 

保荐机构拟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强化对禾嘉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 

（1）加强持续督导力量，增配具有会计师资格的持续督导人员，加强对该

企业募集资金、关联交易、内控流程等方面核查； 

（2）与其他中介机构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大持续督导程序实施力度，与会

计师等中介机构共同执行对财务数据、法律合规等的核查程序； 

（3）加大对禾嘉股份的现场（定期、专项）检查频率； 

（4）拟于 2016 年对禾嘉股份本部及下属二、三级单位负责人、财务负责人，

就规范运作、加强内部控制和规范关联交易等内容进行培训。 

（四）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追认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冷天辉、樊

平、徐蓬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1 名非关联董事参加此议案表决。表决结果：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追认日常关联交易及对 2016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

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此次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 2015 年度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追认，并对 2016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是

规范公司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的举措，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诚信、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追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对 2016 年度关联交易的

预计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次追认关联交易，并对 2016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预计均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

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与该等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

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追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对 2016 年度关联

交易的预计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本次追认关联交易及对 2016 年度关联

交易的预计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

次追认的关联交易及对 2016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

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与

该等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

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 

四、保荐机构关于持续督导工作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禾嘉股份在 2015 年度存在部分关联交易未披露的事项。除此之外

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披露的信息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针对日常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中暴露的问题，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制

度建设，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充分地

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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